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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长三角地区在

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区位优势互补、功能要素融合和区域创新协同等重要特征。同时，也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当前长三角地区公共安全在新时期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给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新压力、

新挑战，迫切需要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提出新思路、新举措。

长三角公共安全形势呈现新变化、面临新挑战

长三角地区涵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一市三省，以占全国 16%的人口和 2.2%的土地，贡

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当前，随着长三角区域发展一

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公共安全特别是跨区域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各领域对公共安全需求不断上升。但从总体上看，当前长三角地区公共安全形势依然比较复杂，

公共安全治理任务依然比较繁重。

首先，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超过 60%时，城市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同时也是人

口、资源、公共卫生、环境等因素的社会矛盾制约比较严重、突发性灾害极易发生的时期。目前，长三角

地区的城市化率接近 70%，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增长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其次，从区域人口结构来看，

在长三角地区生活、就业、学习或经商的外地和外籍人员数量相对较多并来源复杂。据统计，近年来长三

角地区流动人口近 5000万人，外来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与政府供给之间的矛盾在部分地

区逐渐显现。再次，网络通信诈骗等新型犯罪不断增多，但网络金融、电子支付等领域仍存在监管盲区，

对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长三角公共安全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传统的以行政区域内部自防自控为主的工作模式已不能有效应对长三角当前错综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

突出体现为两大问题：一是公共安全治理“系统性”不够；二是行政区之间公共安全治理“协同性”不够。

公共安全治理“系统性”不够。一是长三角各地总体规划更多侧重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缺乏对公共安全风

险防范的统筹考虑。同时，各地对公共安全的政策实践仅仅集中在一般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层面，而从区

域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发展的角度对公共安全进行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仍显不够。二是各地防灾规划大多侧重

于专项防灾，缺乏对整体防灾意识的系统把握。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普遍性存在的问题。虽然从国家到各

省、市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但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地方的防灾规划涉及城市空间

的内容分散于各单灾种规划中，且涉及的内容多是针对某个功能空间体系的局部研究，忽略了城市空间系

统的整体防灾研究。一旦发生连锁性的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现有的防灾设施便难以从整体上提供城市的安

全保障。

公共安全治理“协同性”不够。一是对应急资源的利用管理缺乏区域协同。当前长三角地区在突发事

件应急协作方面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各行政区域之间的突发事件协调机制仍然不够完善，跨区域突发公共

事件“应而不急、联而不动”现象仍然存在。二是对新型犯罪的监督管理缺乏区域协同。尤其是对于网络

金融、电子支付等领域的监督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盲区”，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利益的侵害难以全过程



监控和追溯。

多措并举，加快构建一体化的长三角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结构层次来看，公共安全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下有个体、

企业、团体等私域安全，上有国家安全；从参与主体来看，公共安全既包括履行监管责任的政府，也包括

承担主体责任的企业，还包括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在安徽芜湖召开的 2019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为重点，进一步构建多主体、多领域、

多层次的工作推进机制。

因此，有效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安全治理，必须立足公共安全的系统属性，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用系统思维与系统方法指导公共安全防控体系构建。要科学分析公共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新特点，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重要指示要求为指引，从全局视野和长远角度对公共

安全防控体系的各要素、各领域进行统筹规划，做好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着力构建

一体化的长三角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规划引领，实现公共安全防控科学化。将公共安全纳入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在制定长

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同步制定公共安全规划。确立安全规划在区域整体发展规划中的刚性

地位，克服只考虑经济因素而忽视公共安全防控的倾向。

制度先行，实现公共安全防控法治化。公共安全工作的效能来源于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为此，要在

城市群层面建立覆盖全面、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公共安全制度体系。制度的生命

力在于严格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为此，要提高政府各部门对公共安全制度的熟知度和认同度，让制度真

正成为各部门开展公共安全工作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

防治结合，实现公共安全防控长效化。进一步健全长三角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把主要公共安全资源投入到事前监督检查上，尽量杜绝人为的公共安全事

故，尽量降低自然安全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切实做到“重防范”；在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要积极采取措

施，制定科学及时的处理方案，切实做到“重治理”。

部门协同，实现公共安全防控联动化。传统的公共安全工作，是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部门化、

碎片化管理模式，部门业务分割、政府部门分割，公共安全体系各个子系统自成一体，相互独立，无法发

挥整体合力作用。以系统化思维推动长三角地区公共安全治理，必须着力于构建“横向协同”的公共安全

应急联动反应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掘各领域知识、各方面信息、各种技术手段，建立统一指挥、分工明确、

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重点部位联动防控、重大风险联动稳控和重要领域联动管控，提升

联动指挥能力。加强重要情报和情况信息通报，启动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情报指挥联动工作平台。健全跨区

域公共安全信息收集与快速响应机制，细化完善情报线索传递、核查、反馈机制，提升核查处置联动能力。

区域协调，实现公共安全防控一体化。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一体化，构建跨区域的协调管理体制必不可

少。推动长三角地区在突发自然灾害防治、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污染联防联治、群体性事件应对、新型犯

罪处治等领域实现“城市群与城市”“城市与城镇”“城镇与乡村”三个层级的协同，实现“人员”“设

施”“行动”三个方面的联动，将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网络覆盖到都市圈每一个角落，精准清除公共安全治

理“盲区”。



教育引导，实现公共安全防控社会化。公共安全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公共安全管理具有

持久、潜在的影响。要加强公共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提高大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

奠定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此外，针对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城市化程度高的特点，应进一步理顺和

优化各行政区域公共安全防控体系，注重对安全风险点和突发性安全事件防控并重的同时，建立兼顾政府

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多主体公共安全治理方式，整合都市圈内各层次各类型职能部门，从政策层面吸引、激

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在多主体参与的前提下倡导并建立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协商合作的

互动模式。


